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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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本级政府职责，妥善

安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经费。

第五十二条 国家依托高水平医疗机构建设国家重大传

染病防治基地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基地，依托省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协作平台。

第五十三条 国家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

金使用，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实现更好

保障。



第五十四条 国家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保障水平。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发展改革部门统筹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国家加强医药储备，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国务院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需要，加强国家医药储备，指导地方开展医药储备

工作，完善储备调整、调用和轮换机制。

鼓励单位和家庭根据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提示，适量储备

常用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用品。

第五十五条 对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人员，

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并

给予适当的津贴。

对因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致病、致残、死亡的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落实保障政策。

国家鼓励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本机构参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报告职责，隐瞒、谎报、缓报、漏报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二）未依法发布预警、采取预警措施，导致危害扩大；

（三）未依法启动应急响应、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导致危

害扩大；

（四）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

可以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有关责任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

以下的执业活动直至依法吊销执业证书：

（一）未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职责；

（二）未依法履行报告职责，隐瞒、谎报、缓报、漏报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三）未依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进行调查、核实。

前款规定以外的医疗卫生机构、检验检测机构未依法履行

报告职责，隐瞒、谎报、缓报、漏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

者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由原发证部门或者原备案部门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或



者责令停止执业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可以由原发证部门责令有关责任人

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执业活动直至依法吊销执业

证书。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单位未依法履行报告职责，隐瞒、谎报、缓报、

漏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干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造成严重

后果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依据职

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违法的单位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

罚款，对违法的个人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依法采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措施；

（二）拒不接受和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流行病学调查；

（三）故意编造、散布虚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四）其他妨害依法采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的

行为。

第六十条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哄抬价格、牟取

暴利、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从重给予行政

处罚。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

人应当遵守本法。对涉及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领事

机构和国际组织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机构以及上述机构

的人员及其家属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在国务院外交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应对工作。

第六十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开展有

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应急处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同

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的规定。

第六十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依照本法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



有关规定执行，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卫生工作的部门实施

管理。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后，

及时通报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卫生工作的部门。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发布预警、启动应急响应的，及时通报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驻当地有关单位。

第六十五条 本法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